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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办法

（2019年8月1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0号公布 自2019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与依据）

为了规范小型客运船舶的运输经营行为，维护水路客运市场

秩序，保障水路客运安全，根据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和其

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通航水域内小型客运船舶的运输经营活动及其监督管

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载客 12 人以下的客运船舶为小型客运船舶。

第三条（管理部门）

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的行政

主管部门，并负责黄浦、徐汇、长宁、静安、普陀、虹口、杨浦

等中心城区以及跨区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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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以及闵行、宝山、嘉定、金山、松江、奉贤、青浦

和崇明等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（以下统称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）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本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海事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，

协同实施本办法。

第四条（安全运营主体责任）

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者（以下简称经营者）应当落实小型

客运船舶安全运营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运营责任制和安全运

营规章制度，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，改善安全运营条件，

确保运营安全。

第五条（从业人员要求）

经营者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其具备必

要的安全运营知识，熟悉有关安全运营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

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和事故应急处理措施。

经营者应当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，负责运营安全、船舶维修保

养以及应急指挥协调等工作。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与船舶种类

和航区（线）相适应的从业资历。

经营者应当配备取得相应适任证书和培训合格证明的船员。

第六条（船舶要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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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者投入运营的小型客运船舶，应当与经营区域的航区

（线）相适应。经营者应当执行相关维护和保养制度，确保船舶

处于适航状态，设备处于完好状态。

经营者不得擅自改装小型客运船舶增加载客定额。

鼓励经营者在小型客运船舶上安装并使用船载卫星定位系

统。

第七条（备案）

经营者从事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在经营后 5

个工作日内，将经营区域、从业人员以及船舶等有关信息向市或

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
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备案情况向社会公开。

第八条（服务规范）

经营者应当为乘客提供安全、便捷、优质的服务。

经营者应当在售票处和小型客运船舶上公布乘船须知、运营

时间、航线、靠泊站点、收费标准、退换票规则等内容。乘船须

知中应当明示乘客不适宜乘船的情形。

经营者应当按照小型客运船舶核定载客定额载运乘客，不得

超载。

经营者应当要求船员和乘客按照规范穿着救生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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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航行时，船员应当保持瞭望，谨慎驾驶，保障安全。

第九条（安全检查）

乘客不得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放射性、有腐蚀性以及

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上船。

经营者应当在开航前对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，

乘客应当予以配合。对乘客拒不配合安全检查，或者发现乘客携

带有危险物品且坚持上船的，经营者应当拒绝其上船。

经营者发现乘客有醉酒等明显不适宜乘船情形的，应当予以

劝阻；乘客应当予以配合。

第十条（投诉处理）

经营者应当建立投诉处理制度，公布投诉电话、邮箱等，接

受乘客投诉。经营者应当自收到乘客投诉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

出答复。

乘客对投诉答复有异议的，可以向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

投诉。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乘客投诉之日起 7 个

工作日内作出处理。

第十一条（停航处置）

遇到严重影响小型客运船舶航行安全的恶劣天气情形时，经

营者应当根据气象预警或者按照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、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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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管理机构的要求停止运营，及时告知乘客，并做好后续处置

工作。

第十二条（信息报送）

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市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报

送运营统计信息。

第十三条（监督检查）

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

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，并定期对经营者的安全运营条件进行核查。

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，如实反映情况，并提供有关资料。

第十四条（指引条款）

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、

国家海事管理机构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等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，未按照规定配备船员

的；

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，投入运营的小型客运

船舶不符合要求的；

(三)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，超越小型客运船舶核

定载客定额载运乘客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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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，违反停止运营要求的。

第十五条（行政处罚）

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

令改正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，未按

照规定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或者擅自改装小型客运船舶增加载客

定额的，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，未按照要求备案的，

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，未公布乘船须知、运

营时间、航线和靠泊站点的，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；

（四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，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资

料的，处警告或者 5000 元以下罚款。

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，经营者未要求船员和乘客按

照规范穿着救生衣的，由市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、国家海事

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，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

款。

第十六条（非通航水域内小型客运船舶管理）

本市通航水域范围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划定并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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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通航水域内小型客运船舶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参照本办

法管理，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十七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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